
附件 6

中山市沙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障科学民主管理与依法

依规运行有机统一，构建运行顺畅、协同高效、充满活力的事

业单位现代治理机制。根据《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单位名称是中山市沙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第三条 本单位住所为中山市沙溪镇宝珠东路 116 号。

第四条 本单位经费来源是财政补助。

第五条 本单位开办资金为人民币壹仟玖佰叁拾伍万元。

第六条 本单位的举办单位是中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

第七条 本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山市卫生健康局沙

溪分局。

第八条 本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山市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

第九条 本单位的行政体制是行政领导人负责制。

第十条 本单位的宗旨是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和预

防保健服务。



第十一条 本单位的业务范围是承担辖区内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落实国家免疫

规划工作。负责社区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方面工作。

负责落实传染病防控工作措施，完成传染病防控工作任务。在

上级部门指导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标本采样。督促指导辖区

内医疗卫生单位做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定期对辖区内

医疗卫生单位进行传染病漏报调查。开展应对传染病疫情、食

源性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工作。实施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监测和防控，落实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开展社区精神病防

治及康复、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治。开展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

干预，协助开展重点职业病危害监测、专项调查和职业健康风

险评估。组织开展孕产妇系统管理、围产期保健、新生儿疾病

筛查等妇幼卫生工作。负责辖区内妇幼卫生监测工作。落实计

划生育服务工作、加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工作，提高计划

生育家庭的发展能力。按权限对辖区内公共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对辖区内中小学校、托幼机构、生活饮用水、涉及饮用水卫生

安全产品、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及其他健康相关产品的卫生及

其生产经营单位等进行卫生监督检查。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的执

业资格、执业范围及其医务人员的执业资格、执业注册进行监

督检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对采供用血

机构的血液管理行为进行卫生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对医

疗机构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措施、消毒隔离制度执行



情况和医疗废物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辖区内的放射诊疗

进行卫生监督检查。负责辖区内重大活动卫生监督保障工作。

在职责范围内开展辖区内突发急性传染病、重大灾害、饮用水

污染、职业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督执法。受理辖区内

卫生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对卫生违法案件进行调查取证、提

出处理意见并执行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监督检查，对职业卫生和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职业健康检查服务以及职业病诊治服务进

行监督检查，协助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负责辖区内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开展计划生育监督检查，并对母婴保

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内容和从业人员的行为规

范进行监督。开展打击“两非”行为。负责处置辖区内公共卫

生事件。负责辖区内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信息的收集、核实和上

报。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任务。

第二章 党的建设

第十二条 本单位党的建设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任务，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加强党对本单

位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加强党内监督，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上级的决策部署，紧扣本单位的职责



任务开展工作，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推动各项职责任务

的完成。本单位不单独设立党组织，根据有关部门职能划分，

与中山市卫生健康局沙溪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山市卫生健康局

沙溪分局支部委员会。

第十三条 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会同本单位决策机构共同做好本

单位工作，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促进事

业发展。

第十四条 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

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紧围绕各项中

心工作抓党建，以党建工作引领业务工作开展，不断增强党的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覆盖力、群众凝聚力。

第三章 举办单位

第十五条 举办单位对事业单位的权利：

（一）提出本单位的机构编制事项；

（二）组建本单位管理层；

（三）按照有关程序任免党组织负责人，提名或任免本

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

（四）批准管理层工作报告；

（五）监督本单位运行；



（六）组织指导本单位制定章程草案（修订案），负责审

核本单位章程草案及修订案；

（七）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举办单位权利。

第十六条 举办单位对事业单位的义务

（一）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本单位的重大事项进行监

管，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本单位的贯彻

执行。

（二）为本单位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和相关资源，保障

本单位的正常运行；

（三）维护本单位合法权益，支持与引导本单位发展；

（四）本单位终止时，负责指导本单位依法开展清算、

办理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本单位的

人员、资产和债权债务处置工作；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管理层

第十七条 本单位班子会议是本单位的决策机构，按其议事

规则，对业务运作、行政管理等事项进行审议，作出决定。

第十八条 班子会议的职责：

（一）接受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二）拟定和实施年度工作计划等日常业务管理；

（三）编制并组织实施经费预算等财务资产管理；



（四）工作人员管理；

（五）定期向党组织和举办单位汇报工作；

（六）负责筹建章程起草（修订）组织，拟制本单位章程

草案（修订案）；

（七）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八）完成举办单位交办的各项任务；

（九）本单位终止时，负责依法开展清算、办理事业单位

法人注销登记；

（十）举办单位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九条 中心主任是本单位行政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全面负责业务、人事、财务、资产、行政管理等日常

事务工作。由举办单位或上级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选聘。

第二十条 本单位岗位设置情况为管理岗位 5 个，专业技术

岗位 65 个，工勤技能岗位 6 个，负责人实行聘任制，每届聘期

5 年，按照干部管理相关规定做好聘任工作。

第五章 服务对象

第二十一条 本单位服务对象的权利

（一）享有本单位提供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卫服务的权利；

（二）平等获取本单位卫生健康信息资源的权利；

（三）监督本单位工作，提出建议；

（四）个人隐私受保护，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二条 本单位服务对象的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

（二）遵守本单位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公共秩序，服从工

作人员管理；

（三）爱护本单位设施设备和环境；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三条 建立健全服务对象参与管理的途径和工作

机制。服务对象可通过 12345 投诉举报热线参与本单位日常管

理；可通过信函、意见或建议书等方式对本单位的管理提出建

议或批评意见。

第六章 业务运行

第二十四条 本单位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机构编制规定及

本章程规定，落实举办单位有关制度和决定，结合本单位实际，

制定业务规范等工作制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推

动本单位全面健康发展，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五条 本单位业务范围内开展业务运行的具体措

施。

（一）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包括常见病和多发病

的诊疗，以及部分疾病的康复和护理。



（二）开展本镇常住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建档指导、管理及

服务。

（三）普及卫生保健常识，在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开展健

康教育，帮助居民形成有利于维护和增进健康的行为方式。

（四）提供并组织实施本镇预防接种服务，落实国家免疫

规划。

（五）及时发现、登记并报告本镇内发现的传染病病例和

疑似病例，参与现场疫情处理。

（六）开展新生儿访视及儿童保健系统管理，进行体格检

查和生长发育监测及评价，开展健康指导。

（七）开展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和产后访视，进行一般体

格检查及孕期营养、心理等健康指导。

（八）对本镇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登记管理，进行健康

危险因素调查和一般体格检查，开展健康指导。

（九）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危人群进行指导，对

确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病例进行登记管理、定期随访和

健康指导。

（十）对本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登记管理、治疗随访

和康复指导。

（十一）负责本镇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并协助处理。



（十二）对本镇内传染病防治、学校卫生、食品卫生、饮

水卫生、职业卫生，以及村级预防保健工作进行指导、培训、

考核与监督。

（十三）承担上级单位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章 资产和财务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本单位国有资产包括使用财政资金形成的

资产，接受调拨或者划转、置换形成的资产，接受捐赠并确认

为国有的资产以及其他国有资产；其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本单位应当根据依法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的需要，结合资

产存量、资产配置标准、绩效目标和财政承受能力配置资产。

本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单位内部国有资产的具体管理，应当

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本单位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本单位资产。

第二十七条 本单位执行国家实行统一的政府会计制度，

依法接受税务、财政、审计、国有资产管理等主管部门监督管

理。本单位的经费使用应符合本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第二十八条 本单位财务管理体制由举办单位统一领导、

集中管理，严格执行收费政策，规范收费行为，按照规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各项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向社会公布收费



项目和经费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九条 本单位的人员（包括在编人员、离退休人员

和聘用人员）工资、社保、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单位接受捐赠、资助，应当符合事业单位的

宗旨和业务范围，根据《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等规定，依法依

规按照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

第三十一条 本单位内部审计、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广东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内

部审计准则》等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单位严格按《政府采购法》对基建、重大

维修工程、货物和服务实行政府采购，加强财产保管和使用制

度建设。

第三十三条 本单位行政负责人离任前，应当进行经济责

任审计。

第八章 信息公开

第三十四条 本单位承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的规定，真实、完整、及时地公开以下信息：

（一）应当根据其功能、特点向公众公布开放时间，与公

众的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适当错开；开放时间不得少于省规定

的最低时限；

（二）本单位设施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应当在醒目位置



标明；

（三）本单位对外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对学生、老年人、

残疾人等免费或者优惠开放等信息；

（四）本单位年度报告，应按照有关时限要求，向登记管

理机关报送；

（五）按规定应当对外公布的其他事项。

第九章 终止和剩余资产处理

第三十五条 本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当终止运行：

（一）经审批机关决定撤销；

（二）因合并、分立解散；

（三）因其他原因依法应当终止的。

第三十六条 本单位在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在举办单位和

有关机构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开展清算工作。清算期间

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三十七条 清算工作结束后形成清算报告，报举办单位

审查同意，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单位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的，且资产及债权债务情况清晰明确，权利义务有承接

单位的事业单位，可按照有关规定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简易注

销登记：转制为行政机构的；转制为国有企业的；因合并、分

立解散的；直接撤销事业单位建制的。

第三十八条 本单位终止后的剩余资产，在举办单位和财



政、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的监督下，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

进行处置。

第十章 章程修改

第三十九条 本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修改章程：

（一）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不符的；

（二）章程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单位主要职责经机构编制部门调整的；

（四）应当修改章程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条 章程修改的草案应经举办单位和业务主管单

位审查核准同意，报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备案，并应自市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同意备案之日起 10 日内在广东省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网、本单位网站（举办单位网站）上公示章程。

涉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的，须向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局申请变更登记。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于 2024 年 8 月 14 日经本单位班子会

议表决通过。

第四十二条 本章程内容如与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国家



政策相抵触时，应以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为

准。涉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的，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颁发

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刊载内容为准。

第四十三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中山市沙溪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第四十四条 本章程自 2026 年 1 月 29 日起生效。

中山市沙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

2026 年 1 月 29 日 2026 年 1 月 29 日


